
附件

安徽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试行)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规范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施工现

场技能工人的配备和管理工作,加强对建筑业企业从业人员

的教育培训,提高人员素质,提升企业综合施工能力和工程

项目质量安全管理水平,根据《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安徽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工程建设管理改革促进建筑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

展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制定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

步推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设领域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本标准。

1.2 适用范围

1.2.1 本标准适用于安徽省行政区域内工程总造价在

400 万元以上(含 400 万元）的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

工程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执行

本标准应同时满足住建部相关规定要求。



1.2.2 技能工人包括特种作业人员和一般技术工人。特

种作业人员包括建筑电工、建筑架子工、建筑起重信号司索

工、建筑起重机械司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高处作

业吊篮安装拆卸工以及经省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认定的其他特种作业人员;一般技术工人包括但不限于

砌筑工、抹灰工、混凝土工、钢筋工、模板工、木工、防水

工、管道工、测量工、筑路工、桥隧工、油漆工等。本标准

所指施工人员职业技能等级分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

技师、高级技师。

1.3 编制原则

1.3.1 合同约定。本标准所指的建筑工程面积、金额等

均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

1.3.2 最低要求。本标准所规定的人员配备属于最低要

求。施工单位可根据工程施工进度适当调整施工现场技能工

人配备及数量。不同地区可根据本地实际对人员的配备提出

更高要求。

1.3.3 责任落实。人员配备的责任单位为与建设单位签

订合同的总承包单位或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的专业承包单

位。

1.3.4 依法合规。施工现场技能工人的岗位设置、等级

和类别要求、工作职责确定、教育培训等，除应符合本标准

外，还应符合国家和我省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

2.人员配备标准



2.1 任职条件

2.1.1 特种作业人员应获得省级及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颁发的操作资格证书，一般技术工人应获得县级及以

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有权部门、单位颁发的培训合格

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方可进入施工现场从事相关工作。

2.2 配备标准

2.2.1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各等级技能工人配备比

例标准（%）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各等级技能工人配备比例标准表

规模
实施阶

段

技能工人占

工人总数比

例

各等级技能工人占技能工人总数比例（%）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小型

项目

前期 62 78 14 5 2 1

中期 72 77 15 3 2 3

后期 64 80 14 4 1 1

中型

项目

前期 64 82 11 2 2 3

中期 73 71 19 2 4 4

后期 64 79 12 4 2 3

大型

项目

前期 67 70 16 7 4 3

中期 77 71 17 3 4 5

后期 66 78 14 2 4 2

各工种不同等级换算比例——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1:3:6:12

注：1.小型项目、中型项目、大型项目的划分标准详见附件。

2.前期实施阶段（如：道路基础施工阶段、桥跨下部结构施工阶段、基坑围护开挖

阶段、土方地形整理施工）；中期实施阶段（如：道路面层施工阶段、桥跨主体结构施工阶

段、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绿化施工）；后期实施阶段（如：配套附属工程施工阶段、桥面构

造施工阶段、水电装修等附属工程施工阶段、铺装及附属施工）。



市政道路工程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置比例表

施工阶段 关键工种
中级工及以上等级

技能工人占比（%）

高级工及以上等

级技能工人占比

（%）

道路路基
测量放线工 22 7

筑路工 19 9

道路基层

测量放线工 25 9

筑路工 21 10

沥青混凝土摊铺机操作工 25 12

中小型机械操作工 18 8

道路面层

测量放线工 28 11

筑路工 22 12

沥青混凝土摊铺机操作工 27 14

中小型机械操作工 20 9

沥青工 26 15

混凝土浇筑工 22 12

混凝土模具工 18 7

市政桥梁工程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置比例表

施工阶段 关键工种
中级工及以上等级

技能工人占比（%）

高级工及以上等级技

能工人占比（%）

桥跨承重结构

管涵顶进工 26 9

测量放线工 20 11

钢筋工 24 13

模板工 28 14

混凝土工 22 10

钢结构安装工 25 15

焊工 28 16

桥面系 测量放线工 18 8



防水工 21 8

管道工 19 7

砌筑工 18 6

钢筋工 19 8

模板工 16 6

混凝土工 20 8

抹灰工 18 7

电工 16 8

沥青工 26 10

油漆工 20 7

设施安装工 20 8

镶贴工 16 7

建筑装饰装修

测量放线工 20 9

抹灰工 21 8

设施安装工 22 10

镶贴工 19 9

油漆工 19 6

幕墙安装工 23 9

2.2.2 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各等级技能工人配备比例标准（%）

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各等级技能工人配备比例标准表

规模
实施阶

段

技能工人占

工人总数比

例

各等级技能工人占技能工人总数比例（%）

初级工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小型项

目

前期 69 81 12 3 2 2

中期 74 79 11 3 4 3

后期 68 85 10 3 1 1

中型项

目

前期 72 71 19 3 3 3

中期 85 68 17 5 5 4

后期 77 83 10 2 2 3

大型项

目

前期 63 76 14 2 4 4

中期 74 76 10 3 6 5



后期 70 79 12 2 3 4

各工种不同等级换算比例——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1:3:6:12

注：1.小型项目、中型项目、大型项目的划分标准详见附件。

2.前期实施阶段（如：地基、基础施工）；中期实施阶段（如：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后期实施阶段（如：配套附属工程施工阶段、装饰装修施工阶段、水电暖通施工阶段）。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置比例表

施工阶段 关键工种

中级工及以上等

级技能工人占比

（%）

高级工及以上等

级技能工人占比

（%）

地基与基础

测量放线工 21 11

桩工 22 6

泥浆制备工（制浆工） 16 5

预应力安装工 22 8

防水工 21 6

混凝土工 20 8

钢筋工 18 7

木工 27 11

主体结构

测量放线工 25 13

钢筋工 24 13

木工 28 14

预应力安装工 22 10

混凝土工 24 9

构件装配工（含灌浆工） 24 13

砌筑工 28 10

钢结构安装工 25 15

油漆工 20 7

焊工 28 16

建筑装饰装修

测量放线工 19 8

抹灰工 23 13

室内成套设施安装工 20 8

精细木工 26 18

镶贴工 18 9



油漆工 22 8

幕墙安装工 26 10

屋面工程 防水工 21 8

建筑给水排水

及供暖

管道工 22 6

焊工 26 14

防腐保温工 18 7

通风与空调

管道工 18 6

防腐保温工 20 8

焊工 22 13

通风工 16 5

建筑电气

电工 18 6

管道工 18 5

焊工 20 12

智能建筑 电工 26 14

建筑节能 建筑外墙保温安装工 22 10

2.2.3 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特种作业人员配备标

准（人）

安徽省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特种作业人员配

备标准

规模

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人/项目）

电工 架子工
起重信号

司索工

起重机

械司机

安装拆

卸工

建筑

焊工

混凝土泵

操作工

小型项目 2 6 1 2 4 3 2

中型项目 3 11 2 2 6 5 3

大型项目 5 15 4 4 9 6 5

注：若施工现场不涉及相应的特殊工种，可不配备相应人员。安装拆卸工含塔吊、施工

升降机、吊篮等安装拆卸工种。表中人数为配备最低人数，且 “安装拆卸工”人数应达到

起重设备类型规定最低标准。



2.2.4 加强技能工人培训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完善本地区施工现场

技能工人培训组织实施体系，创新培训方式方法，吸引技能

工人主动参加培训，重点加强施工现场技能工人安全教育和

技能培训，保障施工现场技能工人供给。

建筑企业应当履行建筑工人技能培训主体责任，建立施

工现场技能工人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档案，加强岗前培训和

技能提升培训，促进技能培训与现场施工有机结合，逐步提

高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比例。

3. 有关要求

3.1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完善本地区施工

现场技能工人培训组织实施体系，创新培训方式方法。鼓励

企业和行业协会积极举办各类技能竞赛，以赛促练、以赛促

训。

3.2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施工现场技

能工人技能水平和配备标准的监督检查，将施工现场技能工

人基本配备标准达标情况纳入相关信用评价体系。

3.3 施工总承包企业要充分发挥企业技能培训主体作

用，推动实现技能培训与现场施工相互促进；要按照本标准

要求配备技能工人，落实实名制管理各项要求，并做好技能

工人等级信息录入、更新等工作。

3.4 引导施工企业合理确定建筑工人薪酬标准，将薪



酬待遇与建筑工人技能等级以及用工评价挂钩。

3.5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深入施工现场开展

调研，准确掌握本地区建筑工人技能水平情况，确保配备标

准落地见效。

3.6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实施本标准中要注

重总结典型经验和做法，积极予以推广。对实施中的问题，

要及时反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监管处）。

本标准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1.1编制目的
	1.2适用范围
	1.3编制原则
	2.人员配备标准
	2.1任职条件
	2.2配备标准
	3.有关要求

